
五

7

 礙
學
生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評

 之
修

．
訂

興
應

用
-

蕭
金

土

 士
n
q
、

緒
 
論

 聽
力
的
損
失
，
將
會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影
響
學
生
的
身
心
發
展
和
學
習
方
式
。
為
使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接
受
適
當

的

 教
育

安
置

，
教

師
須

針
對

其
身

心
的

發
展

與
需

要
，

訂
定

特
殊

教
育

措
施

，
以

提
供

有
效

的
學

習
歷

程
。

 就
學
習
歷
程
而
^二

D：
特
殊
教
育
是
一
種
學
習
的
歷
程
。
這
種
歷

程
不
僅

是
知
能
的

獲
得
，
也

是
態
度
的

改
變
，

 使
學
生
從
成
功
的
經
驗
申
去
改
造
學
習
的
態
度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特
殊
教
育
的
歷
程
也
代
表
學
生
由
不
適
應
到
再
適
應

 ，
由

失
敗

的
憂

懼
到

成
就

慾
的

增
強

︵
郭

為
藩

，
民

6
4
︶

。
因

而
，

特
殊

教
育

的
主

要
目

標
在

協
助

其
對
象

學
習
成

 功
經

驗
，

獲
得

成
就

感
，

及
建

立
自

信
心

。

 在
設
計
與
建
立
上
述
的
學
習
歷
程
與
提
供
成
就
感
的
過
程
中
，
針
對
由
聽
覺
障
磚
所
造
成
的
顯
著
的
個
別
差
異

 ，
個
別
化
教
學
︵
 
i
^
^
^
^
^
d
U
a
l
i
Z
e
d
 
i
n
S
t
r
U
C
t
^
O
n
 
︶
對
聽
覺
障

礙
學
生
也

就
特
別
的

迫
需
了
。

然
而
個
別
化

 教
學
方
案
之
能
否
達
成
其
教
育
功
能
Q
^
主
要
經
由
下
列
五
個
教
學
過

程
:
鑑

別
山
診
斷

~
安
置

几
教
學
+
評
鑑

凡
在

 實
施
補
救
教
學
之
前
，
疑
似
特
殊
教
育
的
對
象
，
由
教
師
指
認
，
或
經
普
查
及
學
校
舉
行
團
體
測
驗
予
以
鑑
別
，
然

 後
由
診
斷
小
組
或
受
過
特
殊
教
育
專
業
訓
練
的
教
師
進
一
步
診
斷
，
確
定
其
障
礙
所
在
，
評
估
其
學
習
能
力
，
以
決

 定
適
當
安
置
在
某
種
特
殊
教
育
計
畫
，
以
便
進
行
補
救
教
學
。
經
過
相
當
時
間
後
，
教
師
對
該
生
予
以
定
期
評
鑑
工



 作
，

以
了

解
特

殊
教

育
的

成
效

，
必

要
時

調
整

教
學

方
案

，
使

教
育

輔
導

更
能

符
合

特
殊

學
生

的
需

要
︵

郭
為

藩
，

 民
7
1
︶
。
因
此
，
鑑
別
興
診
斷
本
身
不
是
特
殊
教
育
之
目
的
，
其
目
的
在
達
成
教
育
與
輔
導
之
功
效
｜
亦
即
在
達
成

 上
述

特
殊

教
育

之
主

要
目

標
，

協
助

特
殊

兒
童

或
青

少
年

學
習

成
功

的
經

驗
及

增
進

適
應

的
能

力
。

 一
九
七
七
年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公
佈
了
「
九
四
｜
｜
一
四
二
」
公
法
，
其
中
第
一
二
一
A
、
五
三
二
條
款
中
規
定

 :
「
對
兒
童
被
認
為
有
障
礙
的
各
有
關
部
位
，
均
須
加
以
評
量
。
評
量
內
容
包
括
：
聽
覺
、
視
覺
、
健
康
狀
況
、
社

 會
和
情
緒
狀
況
、
一
般
智
力
、
學
業
成
就
、
溝
通
狀
況
和
動
作
能
力
。
」
︵
匡
eadoW,   Karchmer,   Pete J

 r
s
e
n
和
R
u
d
^
e
r
,
 
 
 
1
9
8
3
 
 
 
︶
。
 
由
此
可
見
聽
覺
障
磚
學
生
之

教
育
與

輔
導
係
以

診
斷
為
起

點
，
而
「

社
會
｜

 情
緒

」
之

評
量

亦
為

重
要

且
基

本
之

診
斷

項
目

。

 民
國
六
十
三
年
，
教
育
部
公
布
了
「
特
殊
兒
童
鑑
定
及
就
學
輔
導
標
準
」
，
其
中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鑑
定
標
準
包

 括
:
「

臼
聽

力
及

聽
覺

損
失

程
度

及
其

傷
害

部
位

之
判

斷
^
□

智
能

程
度
及

其
發
展
狀

況
^
目

可
能

病
因
之

判
斷
^

凹
社
會
生
活
能
力
之
測
驗
^
的
語
言
能
力
之
檢
查
^
內
運
動
機
能
之
檢

查
^
出

家
庭
背
景

與
父
母
養

育
態
度
之

瞭
解

 等
。
」
︵
教
育
部
，
民
7
0
︶
。
而
國
內
啟
聰
學
校
、
班
之
新
生
入
學
鑑
定
項
目
，
均
末
涵
蓋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之
評

 量
︵

建
國

國
小

，
民

6
9
^
任

佩
佩

，
民

7
3
^
大

義
國

中
，

民
仿

^
台

北
市
教

育
局
，
民

花
^
高

雄
市

教
育
局

，
民
花

 ︶
。
甚
至
一
些
聽
覺
障
礙
之
教
育
診
斷
專
著
︵
許
澤
銘
，
民
岱
^
民
7
1
︶
和
教
育
輔
導
之
研
究
報
告
︵
巫
涼
滋
，

民

 7
0
^
楊
慧
敏
，
民
7
1
^
黃
淑
卿
，
民
7
3
^
林
寶
貴
，
民
7
4
︶
亦
都
未
涉
及

「
社
會
與

情
緒
」
之

教
育
診
斷

及
輔
導
。

 揆
究
其
因
，
可
能
由
於
目
前
國
內
各
種
心
裡
測
驗
工
具
的
編
製
大
多
以
正
常
學
生
為
對
象
，
不
適
合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
 之
用
︵
黃
金
源
，
民
倪
︶
所
致
。
因
此
，
為
符
合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鑑
別
時
之
要
求
及
達
成
教
育
診
斷
之
功
效
，
修
定

 一
種
適
用
於
國
內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的
「
社
會
口
情
緒
」
評
量
表
．
，
是
有
其
必
要
性
的
。



 聽
覺
障
礙
學
生
之
教
育
安
置
大
體
上
可
歸
類
為
兩
種
不
同
的
實
施
方
式
:
其
一
為
特
殊
學
校
之
實
施
方
式
。

其

 二
為
回
歸
主
流
教
育
安
置
之
實
施
方
式
。
後
者
包
括
:山

設
立
特
殊
班
。
oJ設

立
資
源
教
室
。
co巡

迴
教
師
制

等
實

 施
方
式
︵
王
老
得
，
民
幻
︶
。
前
述
兩
種
不
同
的
教
育
安
置
與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的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適
應
關
係
如
何

 F
L
i
張

蓓
莉

︵
民

岱
︶

曾
就

此
研

究
，

發
現

在
不

同
的

教
育

安
置

下
，

聽
覺

障
礙

學
生

的
適

應
能

力
並
無

顯
著

的
不

同

 ，
惟

啟
聰

學
校

學
生

在
社

會
適

應
方

面
顯

現
稍

差
而

已
。

國
外

研
究

報
導

︵
勺

arrUgia    &   AUstin,^980 ^．

 則
發
現
住
宿
制
特
殊
學
校
對
兒
童
人
格
發
展
的
傾
向
上
會
剝
奪
了
兒
童
的
家
庭
生
活
經
驗
，
以
致
造
成
不
良

之
「
社

 會
｜
情
緒
」
適
應
。
宅
a^^ace ︵

   1976   ︶
和
GarrestOn ^1977︶

等
人
的
研
究
，
亦
指
出
在
青
春
期
時
就

 讀
於
住
宿
制
學
校
之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將
會
伴
隨
學
業
與
社
會
之
不
良
適
應
。
此
外
，
許
多
研
究
則
指
出
回
歸

主
流
教

 育
有

益
於

聽
覺

障
礙

學
生

之
學

業
成

就
。

唯
其

適
應

問
題

︵
 
V
e
^
 
d
e
n
 
H
O
r
s
t
,
 
 
 
1
9
7
^
 
 
 
︶

，
自

我
形

象
︵
 
C
r
-

 aig,   1965    ︶
，

同
擠

的
接

納
︵

口
^ser,   1959︶

和
社

會
、

情
緒

及
成

熟
︵

 FarrUgia序
AUstin,

 1980    ^等
部

較
住

宿
制

特
殊

學
校

之
聽

覺
障

礙
學

生
為

差
。

而
Sa二

aty和
Katz  c   1978   ︶

的
研

究
結

果

 則
與
國
內
張
蓓
莉
︵
民
岱
︶
雷
同
。
綜
上
所
述
可
知
教
育
安
置
方
式
與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適
應
似
無
絕
對
之

關
連
，

 唯
這
些
研
究
均
指
出
此
兩
種
不
同
教
育
安
置
方
式
都
可
能
對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的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適
應
產
生
不

良
的

 影
響
。
因
此
，
為
達
到
早
期
發
現
，
早
期
治
療
的
功
效
，
實
有
必
要
針
對
國
內
缺
乏
有
效
評
量
工
具
的
情
況
，
修
訂

 量
表

以
應

診
斷

聽
覺

障
礙

學
生

教
育

之
需

。

 張
蓓

莉
(民

S ︶
曾

剖
析

LeWine  ︵
   1956   ︶

,   ROsen c  1959   ︶
^匡

ykledUst  ︵
  196 6   ︶

,

 ̂eVhUs  ︵
   197 4   ^，

劉
孝
變
︵
民
羽
︶
及
其
個
人
︵
張
蓓

莉
，
民
岱

︶
等
有
關

「
社
會
｜

情
緒
」
適

應
之
研

究

 論
文
，
認
為
這
些
研
究
所
採
用
的
診
斷
工
具
有
待
商
榷
。
就
研
究
工
具
的
選
用
而
言
，
一
般
的
紙
筆
測
驗
均
為
聽
覺

二
三
一
七



/V

 正
常
者
所
設
計
，
塑
生
能
否
全
部
瞭
解
側
驗
內
容
，
是
令
人
懷
疑
的
。
有
以
投
射
測
驗
用
於
測
驗
鑿
生
的
人

格
與
適

 應
。

但
由

於
投

射
測

驗
涉

及
語

^音
表

達
能

力
，

適
用

性
亦

令
人

置
疑

。
此

外
在

施
測

時
，

主
試

與
受

試
是

否
能
有

效

 溝
通

口
影

響
診

斷
之

結
果

甚
大

。
K
^
a
n
^
^
^
-
K
^
^
 
1
^
。

和
R
O
s
e
 
︵

 
 
 
1
9
8
5
 
 
 
︶

及
H
U
n
^
e
l
和
S
c
h
耳

日
e
二

 1984   ︶
曾

分
別

評
論

有
關

「
社

會
｜

情
緒

」
適

應
研

究
採

用
參

照
聽

力
正

常
人

的
常

模
的

診
斷

工
具
均

為
不

適
宜

 之
工
具
。
因
此
，
使
用
一
般
性
的
診
斷
工
具
來
探
討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的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適
應
問
題
，
其
可
信

度
和

 適
用
性
值
得
格
外
注
意
。

 為
避
免
選
用
不
適
宜
的
診
斷
工
具
之
弊
端
及
符
合
一
九
七
五
年
殘
障
兒
童
教
育
法
︵
 
 
t
h
e
 
E
d
U
c
a
二
O
n
 
o
f

 A
l
l
 
H
a
n
d
i
c
a
p
p
e
d
 
C
h
i
l
d
r
e
n
 
A
c
t
 
 
O
f
 
1
9
7
5
 
 
 
︶

和
九
四

｜
｜
1
四
二
公

法
︵
 
P
U
^
^
^
c
 
L
a
W
 
 
 
9
4
-
^
4
2

 ︶
規

定
必

須
為

每
一

殘
障

學
生

發
展

一
個

「
個

別
化

教
學

方
案

」
c  indiVidUalized  edUcat^on p^^n  ︶

 b

 並
須
根
據
有
關
於
教
育
安
置
的
各
個
發
展
領
域
的
評
量
結
果
來
擬
訂
個
別
化
教
學
方
案
。
這
項
診
斷
工
具
是
無
種
族

 和
文
化
差
異
，
且
符
合
特
殊
之
目
的
和
提
供
適
合
於
兒
童
的
用
語
和
溝
通
模
式
。
於
是
K．

P．
匡
^^d^^等

乃
於
一

 九
八

三
年

編
訂

「
聽

覺
障

礙
學

生
日

社
會

｜
情

緒
L評

量
表

」
。
匡
eadOW^1983︶

量
表

具
有
下

列
特

點
:□

量

 表
不
受
種
族
和
文
化
上
的
偏
差
之
影
響
。
︵
匡
eadOW   et  a^J 1983  ;目

eadOW   &   Dyssegaard,

 1983  ︶
□

由
老

師
評

量
可

免
除

主
試

者
與

受
試

者
溝

通
上

的
障

礙
，

及
避

免
閱

讀
障

礙
所

形
成

之
誤
解

。
︵
目

e。

 adOW   et  al: ^983   ;  GOUlder &TrybUs,   1977︶
白
符
合
強
調
聽
障
學
生
社
會
情
緒
宜

由
教

師
評
量

 之
一

般
建

議
。

︵
旨

aes,1966一
GOUlder & TrybUs,   1977^室

eabOW, 1982   ︶
卿

易
於

施
側

︵

 匡
eadOW   et  alJ ^983丫

甸
量
表
之
適
用
性
︵
 FarrUaia & AUstin,   1980   ︶

及
可
靠

性
頗
高

，
信

 度
為
．
79~ i80 |h敏

度
為
．
54^ .78  c室

eadOW   et  alJ ^983 ︶
。

內
能
促
使

班
級
教
師

對
聽
覺
障

礙



 學
生
深
入
觀
察
及
評
析
︵
匡
eadOW   et  a^J 1983   ︶

 0

 三
eadOW   ^．

^982︶
綜

合
有

關
文

獻
，

認
為

聽
障

學
生

的
心

理
和

社
會

背
景

常
表

現
自

我
中

心
︵

 egOC i

 entriCty ︶
 b易

暴
燥

c eaSy  irritadil^ty ︶
 b衝

動
C  impU^^iVeneSS   ︶

 b易
受

他
人

影
響
︵

 sU-

 ggeSt ibi^^ty ︶
 b缺

乏
擬
情
和
依
賴
^ a laCk Of empathy and dependenCy  ︶

及
固

執
︵
  rigid-

 ity  ︶
等

不
成

熟
的

現
象

。
黃

德
業

︵
民

64︶
及

張
蓓

莉
︵

民
矽

︶
亦

有
相

同
看

法
，

認
為

國
內

聽
障

學
生
大

多
呈

 現
不
安
全
、
冷
漠
、
緊
張
、
自
我
中
心
、
暴
燥
、
衝
動
、
固
執
及
依
賴
心
重
等
現
象
。
大
致
而
言
，
國
內
外
有
關
聽

 覺
障
礙
學
生
之
心
理
和
社
會
發
展
的
情
況
大
致
相
似
。
就
此
而
言
K．

P．
旨
eadOW︵

1983︶
等
編
訂
之
評
量
表
似

 可
適

用
國

內
評

量
聽

障
學

生
心

理
和

社
會

發
展

之
用

。

 綜
合

本
節

所
述

，
可

歸
納

出
下

列
幾

個
值

得
探

討
之

問
題

：

 口
教
育
診
斷
實
為
教
學
輔
導
上
根
本
重
要
項
目
。
惟
國
內
之
招
生
鑑
定
項
目
及
教
學
診
斷
，
尚
未
明
定
有
關
「

 社
會

｜
情

緒
」

之
評

量
，

改
進

此
項

缺
失

，
有

賴
「

社
會

｜
情

緒
」

評
量

工
具

之
編

製
與

發
展

。

 □
雖
然
聽
覺
障
礙
未
必
一
定
伴
隨
適
應
不
良
的
特
質
，
但
國
內
外
多
數
研
究
結
果
認
為
不
同
的
教
育
安
置
對
於

 聽
覺
障
礙
學
生
可
能
造
成
不
同
程
度
的
適
應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審
慎
選
用
適
宜
的
診
斷
工
具
，
以
便
早
期
發

現
問

 題
，
給
予
適
當
之
教
育
安
置
與
治
療
，
實
為
當
前
推
展
聽
覺
障
礙
教
育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
 -目
鑑
於
國
內
外
有
關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評
量
的
研
究
，
在
診
斷

工
具
之
採

用
上
，
不

盡
理
想
，

因
此
，
編
訂

具

 有
適
用
性
、
可
靠
性
的
評
量
表
，
實
為
聽
覺
障
礙
教
育
之
診
斷
實
施
中
刻
不
容
緩
的
工
作
。

^-

 ．
。
凹
K．

P．
匡
eadOW︵

1983︶
等
編
訂
的
量
表
，
信
度
與
效
度
頗
高
。
在
國
內
尚
無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「
社
會
｜

 靖
緒

」
評

量
工

具
之

際
，

實
有

必
要

加
以

修
訂

，
以

適
於

國
內

之
用

。

 n一
^二

九



三
四

0

 基
於
上
述
理
由
，
國
內
之
啟
聰
學
技
班
，
實
須
要
有
一
種
標
準
化
的
評
量
工
具
，
用
以
有
效
鑑
定
聽
覺

障
礙
學

 生
的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適
應
狀
況
，
以
為
擬
訂
適
應
個
別
差
異
的
教
學
計
畫
，
以
促
進
啟
聰
教
育
之
推
展
。

這
是
促

 成
本
研
究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
 貳
、
修
訂
結
果

 聽
覺
障
礙
學
生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的
發
展
與
適
應
並
沒
有
固
定
與
獨
特
的
模
式
。
但
就
一
般
研
究
結
果

而
言
，

 其
發
展
與
適
應
則
蛟
聽
力
正
常
者
為
差
，
主
要
乃
因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受
其
語
^能

力
限
制
，
致
使
在
接
受
人

格
測
驗

 評
量
時
特
別
困
難
，
結
果
造
成
偏
差
。
國
內
迄
今
有
關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的
發
展
與
適
應
所

作
之
系

 統
研
究
為
數
不
多
。
為
促
使
理
論
系
統
之
建
立
與
個
別
化
教
學
方
案
之
擬
訂
，
對
評
量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之
獨
特
性
的

 標
準
化
工
具
之
修
訂
，
顯
有
其
必
要
與
價
值
。
本
研
究
旨
在
修
訂
適
用
於
台
灣
地
區
六
歲
至
二
十
歲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
 的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評
量
表
，
並
建
立
常
模
︵
附
錄
一
︶
，
使
能
在
國
內
用
以
診
斷
與
鑑
別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，
供
啟

 聰
教

育
教

師
設

計
教

學
方

案
與

輔
導

策
略

之
參

考
。

 根
據
修
訂
結
果
，
歸
納
若
干
結
論
如
后
-．

 本
研
究
以
分
層
隨
機
取
樣
方
式
，
選
取
臺
灣
地
區
啟
聰
學
校
、
班
高
中
、
國
中
、
國
小
六
歲
至
二
十
歲

聽
覺
障

 礙
學
生
︵
男
女
各
半
︶
為
樣
本
。
預
試
樣
本
十
八
名
，
信
度
研
究
樣
本
六
十
名
，
敏
度
樣
本
六
十
名
，
常
模
樣
本
九

 百
九

十
六

名
，

為
修

訂
量

表
的

樣
本

依
據

。

 修
訂
之
量
表
主
要
以
美
國
學
者
K
．
P
．
室
e
a
d
O
W
等
︵
1
9
8
3
︶
所

修
訂
之
聽

覺
障
礙
學

生
「
社
會

｜
情
緒
」
評

 量
表
為
藍
本
。
評
量
表
包
含
三
個
分
量
表
:
「
社
會
適
應
」
分

量
表
共
二

十
三
題
項

^
「
自

我
形
象
」

分
量
表
共
二



 十
三
題
項
^
「
情
緒
適
應
」
共
十
三
題
項
^
合
計
五
十
九
題
項
。

 修
訂

過
程

包
含

評
量

表
題

項
之

編
譯

，
改

寫
不

合
國

情
文

化
的

項
目

，
經

由
心

理
學

者
及

特
殊

教
育
專

業
人

員

 審
定
，
提
供
意
見
，
再
予
敢
寫
。
初
定
題
項
，
經
特
殊
教
師
試
側
後
，
再
由
測
驗
編
製
、
心
理
、
特
殊
教
育
等
領
域

 專
業
人
員
進
行
第
二
次
審
定
，
並
修
正
內
容
後
，
作
為
預
試
工
具
。
預
試
分
別
由
特
殊
教
師
評
量
。
根
據
評
審
導
師

 的
評

分
及

意
見

作
題

項
分

析
，

以
為

增
刪

或
修

改
有

關
語

彙
及

內
容

之
依

據
。

 修
訂
後
的
評
量
表
內
容
仍
維
持
三
個
分
量
表
︵
見
附
錄
二
︶
。
為
了
符
合
國
內
情
況
，
在
量
表
名
稱
、
內
容
及

 記
分

方
法

等
稍

作
修

改
。

就
量

表
信

度
而

表
，

在
三

項
分

量
表

上
：

評
量

者
信

度
︵

．
75。

．
84。

．
42︶

 -重
測
信

 度
︵
．
6
1
。
．
6
9
。
，
3
8
 
^
^
灰
內
部
一
致
係
數
︵
 
.
7
5
。
卜
4
。
．
8
5
 
︶
，
顯
示
的
指
數
，
應
符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
 」
量

表
之

特
性

。
高

度
相

關
係

數
自

難
望

在
評

量
特

殊
學

生
人

格
方

面
呈

現
，

如
以

係
數

值
而

言
，

則
似

已
顯

示
修

 訂
量

表
之

穩
定

性
。

而
三

項
分

量
表

之
測

驗
標

準
誤

俱
皆

低
微

，
交

足
顯

示
各

該
分

量
之

信
度

。

 就
量
表
效
度
而
言
，
本
研
究
呈
示
各
分
量
表
與
效
標
「
操
行
成
績
」
及
「
適
應
行
為
」
之
同
時
敏
度
。
從
所
得

 效
度

︵
從

．
2
5
至

．
6
5
 
︶

來
言

，
「

社
會

｜
情

緒
」

量
表

各
分

量
表

與
效

標
間

的
相

關
並

不
高

。
量

表
之
預

測
敏

度

 難
以

估
計

，
這

是
一

般
量

表
敏

度
的

缺
失

，
在

評
估

量
表

的
一

致
效

度
︵

  cOngrUent va^^dity ︶
上
，

量
表

的

 使
用

者
自

應
謹

慎
。

但
量

表
效

度
之

使
用

價
值

似
亦

不
可

僅
憑

其
統

計
數

值
來

衡
定

。
而

分
量

表
間

之
相

關
係

數
，

 則
顯
示
其
關
聯
而
不
失
其
評
量
上
之
個
別
性
。

 就
量
表
的
內
容
結
構
而
言
，
則
本
研
究
以
九
九
六
名
聽
覺
障
礙
兒
童
樣
本
所
作
之
因
素
分
析
的
結
果
是
較
令
人

 失
望
的
。
主
成
份
因
素
之
數
遠
超
出
K
．
P
．
舀
e
a
^
O
W
等
︵
 
1
9
8
3
 
︶

之
三
項

因
素
｜
這

項
結
果
令

研
究
者
為

之

 困
惑
。
再
三
思
索
造
成
這
項
結
果
之
可
能
原
因
，
暫
時
僅
能
歸
因
於
「
評
量
上
的
可
能
誤
失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是
項
因

三
四

一



四

 臼
指
導
語
：

 請
仔
細
閱
讀
下
列
句
于
。
以
決
定
受
試
者
行
為
的
狀
況
。
評
定
標
準
請
依
據
與
受
試
者
同
年
齡
學
生
︵
不
限
於

 聽
覺
障
礙
學
生
︶
為
參
照
。
然
而
，
有
些
句
于
僅
適
用
於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^則

請
依
據
與
受
試
者
同
年
齡
的
聽
覺

障

 礙
學
生
︵
不
限
於
你
自
己
班
上
的
學
生
︶
為
參
照
標
準
。
請
審
慎
判
斷
，
對
受
試
者
予
以
最
適
當
的
評
定
︵
圈
選
其

 中
一

項
︶

。

 素
分
析
所
根
據
的
樣
本
評
量
依
據
，
在
評
量
準
確
的
一
致
性
上
可
能
甚
成
問
題
。
因
而
，
為
再
鑑
定
量
表
之
構
成
因

 素
，
未
來
研
究
應
致
力
於
此
。

 再
者
，
本
研
究
的
趨
向
分
析
試
探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「
社
會
｜
情
緒
」
發
展
是
否
受
「
年
齡
」
變
項
而
里
特
殊
模

 式
︵

 pattern ︶
。

在
三

項
分

量
表

上
，

僅
發

現
聽

覺
障

礙
學

生
的

社
會

適
應

似
有

隨
年

齡
之

增
長

而
愈

趨
適

應
之

 勢
，
而
其
自
我
形
象
則
呈
起
伏
不
定
。
特
殊
教
師
在
對
聽
覺
障
礙
學
生
之
教
學
及
輔
導
上
，
似
應
注
意
這
種
可
能
狀

 況
，
而
給
予
學
生
適
當
處
理
。

參
計

分
與

應
用

 一
、
評
量
所
需
時
間

本
評

量
表

之
評

量
時

間

 ̂5.18 ,   SP= 7.17   ︶
  o

 並
無

限
制

。
唯

一
般

評
量

時
間

約
需

入
分
鐘
到

二
十
二
分

鐘
c
 
N
｜
6
0
。

X



 □
範

例
：

 T
8
f
C
L
^
 
o
^
0
^
和
善
體
貼
。

 T
：
大
多
時
候
受
試
者
的
行
為
表
現
與
題
意
相
符
。

｜

 t
：
有
時
受
試
者
的
行
為
表
現
與
題
意
相
符
。

｜

 f：
題
意
不
足
顯
示
受
試
者
的
行
為
。

｜
｜

 F
：
受
試
者
的
行
為
從
未
如
題
意
所
述
。

｜
｜

 cLi：
無

法
評

分
或

題
目

不
適

合
。

 曰
注
意
事
項
：

 J
本
評
量
表
之
設
計
，
係
由
與
學
生
有
密
切
接
觸
或
在
學
校
的
各
種
情
境
中
，
有
機
會
反
覆
觀
察
學
生
的
教

育

 工
作

人
員

來
施

側
，

唯
評

量
者

與
受

評
者

之
間

至
少

須
有

八
週

的
相

處
。

 O
i
評
量
者
如
感
到
對
於
受
評
學
生
某
些
行
為
並
不
熟
悉
時
，
可
委
請
與
學
生
經
常
往
來
的
另
一
位
同
事
，

亦
進

 行
評
量
。
兩
者
的
評
量
結
果
可
加
以
比
較
，
如
果
有
明
顯
的
差
異
，
兩
位
評
量
者
就
要
核
對
那
些
不
相

同
的

 地
方

，
並

就
自

己
的

經
驗

來
討

論
學

生
的

行
為

。

 乙
學
校
裡
如
有
人
在
施
測
時
，
常
常
把
持
著
太
過
於
積
極
或
消
極
地
評
定
學
生
時
，
學
校
裡
負
責
測
驗
工
作
者

 芒
就
必
須
與
老
師
討
論
行
為
以
減
少
誤
差
。
如
果
分
量
表
分
數
偏
離
一
般
人
的
印
象
，
則
需
要
重
新
再

核
對

 ，
討
論
或
重
測
。

 叱
本
評
量
表
採
四
點
評
量
：
從
T
︵
大
多
時
候
︶
至
t
︵

有
時
︶

至
f
︵
不

足
︶
至
F
︵

從
未
︶

等
。

T
u
f



 d在
完
成
五
十
九
個
題
項
的
評
量
後
，
必
須
將
各
項
評
量
結
果
，
轉
載
於
計
分
表
上
之
「
評
量
者
的
評
分
」
欄

 上
︵
見
附
錄
二
第
五
頁
︶
。
 
如
：
王
小
明
︵
男
，
十
五

歲
 
就

讀
特
殊

班
︶
，
在

第
一
題
裡

被
裡
定
為
F

 ，
而
計
分
表
上
所
示
之
「
評
量
者
的
評
分
」
為
一
分
，
然
而
在
分
數
A行

裡
第
一
題
的
空
格
係
屬
於
分

量
表

 一
，
再
將
一
分
填
於
空
格
裡
。
第
五
題
被
評
定
為
f，

而
計

分
表
所

示
為
三
分

，
刮
在
A行

裡
亦
屬

於
量
表

 一
。
於
是
將
三
分
填
於
空
格
裹
。

 oi依
上
述
方
法
分
別
填
畢
五
十
九
題
的
評
分
後
，
再
將
A行

中
各
題

之
分
數
合

計
於
「
A行

總
和

」
欄
裏
︵
如

 量
表
一
在
A行

總
和
為
廿
八
︶
，
其
次
再
評
定
「
^F^」

之
題
數
合
計
於
「
A行

^i總
和
」
欄
裏
︵
如
量
表
二

 有
二
題
則
填
寫
二
︶
。
依
此
方
法
分
別
合
計
B行

各
分
量
表
分
數
之
總
和
和
「
^^i」

總
和
。
然
後
再
把
A行

 總
和
加
土
B行

總
和
即
得
各
分
量
表
之
總
分
及
「
6—

」
題
數
轉
載
於
次
頁
︵
見
附
錄
二
第
六
頁
︶
並
分
別
計

 算
分
量
表
分
數
。

例
如
王
小
明
的
分
量
表
一
總
分
為
五
一

 、
計

分
力

法

四
四

 F在
轉
換
成
分
數
時
有
正
面
與
反
面
兩
種
。
如
第
二
十
八
題
。
和
成
人
關
係
良
好
。
是
屬
於
正
面
敘
述

，
如

 評
定
為
「
T」

則
轉
換
成
「
4」

分
。
如
第
五
十
七
題
：
羞

於
與
人
口

語
溝
通
。

是
屬
於
負

面
敘
述
，
如

評

 定
為
「
T」

則
轉
換
成
1分

。
評
量
者
無
須
考
慮
這
些
不
同

，
因
計
分

紙
上
已
有

轉
換
設
計

。

 三
至
於
評
定
「
cL^」

時
有
兩
種
情
況
：
J題

項
不
適
合
於
學
生
。
0i沒

有
觀
察
機
會
以
致
於
無
法
評
量
。

唯
至

 少
須

做
完

百
分

之
八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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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飲一賄咒阻礙學生「社白

百分位

分

性
蚊

咬猷轟史
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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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男一	3.19
女^3.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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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乞? gg^tt   l   ^vGG lu^ ^I^ nfl AA^ ^^L nif^ F6l ^r^ ^^l n^^ ^^^1 ^mm -tH．結」井且表原始分蚊與百分蚊對照表""""""""""						一		

 幻	@:@^^^^^	丁	刃	40	口@刃	20	10	RN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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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聽覺障礙學生「社會一情緒」評量表

學校用

 星仕雄名	件刑:一--一	^評骨廿胡	一一佳-月口

 就識學枝	璽中、小	出生日期實際年齡評量時間	--年-月-日
 就讀班級	--一--年-班		歲月
 評量者	一一"一		共計分鮪
 評量倩境			

評量須知:

 請仔細閱誼下列句子。以決定受試者行為的狀況。評定標準請依據與受試

 者同年齡學生(不限於聽見障曠學生)為參照。然而，有些句子僅適用於

聽覺障礙學生;則請依據與受試者同年齡的聽覺障礙學生(不限於你自己

 班上的學生)為參照標準。講審慎判斷，對受試者予以最適當的評定(圈

 選其中一項)。

範例:

 Tcf F ?      2.和善體貼。

說明:

 T :大多時候受試者的行為表現與題意相符。
^

 t :直墮受試者的行為表現與題意相符。

 上:題意丕程顯示受試者的行為。
 F :受試者的行為從未如題意所述。

一"

 ? '無法評分或題目不適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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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  :大多時候受試者的行為表現與題意相符。
^^""

 t  .有時受試者的行為表現與題意相符。
一

 上:題意不足顯示受試者的行為。
"""

 F :受試者的行為從未如題意所述。
@@

 ? :無法評分或題目不適合。

大有不從無
 ，法

時評

候時足未分

 T t f F ? 1．遵守規則;遵從權威威人的指示或要求。

 T t f F ? 2.和善體貼。

 T t f F ? 3.與同擠和睦相處，為同擠所接受。

 T t五F ? 4．能分辨事情之真偽，真相與虛構的人與事。

 T t f F ? 5．個性強烈，會有打、抓、咬其他同學或虐待動物的行為。

 T t五F ? 6．對孔武有力的人表現排斥的態度。

 T t五F ? 7．陶醉於自己的外表:覺得自己長得賢漂亮或帥氣。

 T t五F ? 8．表現出一般老師或同學所不接受的怪異行為(自言自語，自

 怨自艾，對光線目不轉睛，手申不停地拉弄東西)。

 T t五F ? 9．表現出能被一般人接受的情緒反應(只有在極端激怒下才會

 憤怒生氣)。

 T t f F ? 1^．時常恐懼。對危險、風暴、傷害、死亡有不切實際的過度擔

 心。

 T t f F ? 11．不期求立部滿足自己的慾望。接受延緩的報酬。

 T t f F ?12孤立。個性退縮，幾乎沒有朋友。

 T t f F ? 1^卸使沒有明顯的體能因素也缺乏使用器材、工具或設備的能

 力。

 石T t f F ? 14．嘲弄卜騷擾其他同學。
 九T t f F ? 15.主動完成指定作業;積極完成份內工作。

 T t f F ? 16．會試著利用各種方法:如手語、口語、筆談、動作等方法，

 與理人或正常人溝通。

 T t f F ? 17．對公平分配的工作負責任;在一項計畫完成後能幫助善後工

 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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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有不從無
多法
時評
候時足未分

 T t f F ? ^8．堅持重複^般例行的事。對計竇、習慣、行程安排上之改變

 會引發其極端消極反應。

 T t f F ?阻自立。不會過份依賴別人的幫忙。

 T t f F ? 20．在同濟團體申表現合作。努力促進團結而不與人衝突。

 T t五F ?21．有潔癖。也許會不停地洗手或無法忍受一點塵污。

 T t f F ?互過度注意小節(可能在書寫或畫圖上力求完美)。

 T t f F ? 2^^表現出快樂、高興、喜悅、隨遇而安的個性。

 T t f F ? 24.易放棄。常存失敗的心理。

 T t f F ?巧^抱怨一些無明顯生理症狀的病痛(頭疼、胃痛等)。

 T t f F ?兀認同帶助聽器的陌生人或訪客(表現出興奮的樣子)。

 T t f F ? z7^從事破壞性行為(打碎物品、污損牆壁或傢俱、把東西弄得

 雜亂無章)。

 T t f F ?滋和成人關係良好。

 T t f F ?茲值得信任、可靠、可信賴的。

 T t f F ? 30．焦慮:對許多平常事情緊張擔心。

 T t f F ? 31．對手語表現否定的態度(拒絕使用手語，假裝不了解他人的

 手語)。

 T t f F ?艾無法用約東或懲罰來遏止其錯誤行為的發生。

 T t f F ? 33．具有創造性。在學校功課或休閒活動上具有想像力。

 T t f F ? 34^無精打未。缺乏活力。常顯疲倦。

 T t f F ? 35．不能接受批評，特別是不能接受約束或說教。

 T t f F ?五對自己的動作技能，靈敏度或殘障表示消極的感覺。

 T t f F ? 37^需要他人的注意。事事郡想以自己為中心。也要求凡事以自三
五

 己為首、為領袖。．0
 T t f F ?艾對用手．語的陌生人表示興奮積極之反應。

 T t f F v39．常有許多意外或不幸的事故發生，而迫致物件的破壞或需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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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有不從無
多法
時"評

候時足未分

 T t七F ?40．能體會他人的感情，並顯示同理心。

 T t f F ?41．會利用各種可用的方法，如:傾聽、誼層、手語、筆談、動

 作等去瞭解他人的意思。

 T t f F ? 42好奇。急於學習新知。喜歡新的經驗。

 T t f F ? 43．在比賽中失敗或在班上表現不好時會感到沮喪。

 T t f F ?咀做白日夢。與所處的環境脫節。

 T t f F ? 45．接受他人和自己不同之處，不因他人的身體缺陷，而嘲笑或

 排斥。

 T t f F ? 46．表現粗野或有違社會習俗的習慣舉止(如:挖鼻、猥褻動作

 T t f F ? 47．參與班級或團體活動;在討論中主動回答並提供意見。

 T t f F ?花不會想要抄與同學的功課或侵占別人的東西。

 T t f F ? 49．被其他學生視為領袖。

 T t f F ?匆．表現幽默或機智(能欣賞有趣的盾境或自我解嘲)。

 T t f F ? 51．慷慨。有和別人分享之雅量。

 T t f F ? 52經常需要他人的注意和幫助。佔用了老師過多的時間。

 T t f F ?5工參與團體遊戲或競突(扮演適當的角色;有始有終的參與，

 遵守規^^) o

 T t f F ?54．願意和聽力正常的人們交往。不拒絕與聽力正常的同雖或成

 人交往互動。

 T t f F ?55不加思考就貿然行動。衝動任性^。不考慮也不在乎後果。

 -T t f F ?斑對所屬的團體有歸屬及認同感。

 豆T t f F ? 57．羞於與人口語溝通。
 ? T t f F ?兜臉上或身體上有煙雙、抽播及怪癖的動作。

 T t f F ?59．否認自己的錯誤行為，會把自己的過錯歸罪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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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 l銬4鄰 ?

 一	口	曰	T	T	?	^一一	口	一	匕	二	匕	上	匕	己	匕		匕	2^	去
 一	"丁	曰	曰	匝	乍	^一1一	一	授生	懋	臣L	口	匕	巴	皿	匕	3	磯	^^*．^^^一	
 一	口丁	口三	尺剪	口L	口	l	二-		悌生	匕生	口二	弋互	口三	止	匕	I	口三二	傻翌	匕蓮
 一	口丁	口二	口三	斤五	口	丁二三	^主五至	^	磯-一	匕三	口上	口二	口乙	匕扛	匕	2	蛻	口一	峨蚤
 一"	口丁	口三	口三	尺百	巨	2	淺一	口--	傻乏	山上	In	口益	口三	□一	匕	2	匕遴	一	匕竺
 一	口丁	口三	口方	口乙	口	上	三	溼:"二	峨邑	匕5.	匕三	口乙	口三	口生	匕	I	口二@	峻吏	浚攻
 一	口日二	口三	尺豆	口二	口	丁刁	廢	撥	一己一	一	口二	口乙	匕五	口仁	山	3	儷翌	幢裝	曰
 一	口丁	口三	尺力	口L	巨	2	噬蓮	二	磁虱	匕土	LL	氏豆	口三	口乙	山	l	口三	儷裝	惱
 一"	T	T	八苟	4	口	3	戀	辮	3	38	4	3	Q	1	寸	2	戀	二	杉老^蛙^
 一	灰乙	3	口三	口二	向	L	臣	匝歹	茂馥	涵	l	二三	二三	灰乙	"刁	IIJ	-侈忱丘	R姦歹	T
 百	曰	厄	臣	T	二	r三	憾	翌筠	三	內，	[三	晦	一	一"一	^	1	吟-	^吶￥^。X乙	慈
 正	口	Q	2	R	于	^．l	月	狂竺，．片	輟	41	4	3	2	Q	兮	^三	\m	Z	'洛，^
 豆	口立	2	口二	卜三	L	I 2	目蘇	m	綴	而"	二三	二三	氏互	L	一	2	傻	兀二	玉疼

 ?	口丁	匕舀	仁丁	口可	仁丁	口二	二	傀蛋	氏蘊	叫	二丁	口三	口g	7	r*	口丁	歷姦扛	3	懋
 口"	口丁	目	勺^	口三	勺	2	口褻	3	鱷	45	4	八至	二三	l	口丁	口丁	3	斥蓀	口窈幻
 口"	口丁	口3	尺刀	口丁	口丁	口三	門鑫	之	艘	向9	1	勿	rx	口二	勺	口丁	日三	儷落	陀釘
 曰丁	口丁	口三	口三	尺丁	口丁	L三	一L	歷垂	伐姦	門了	二丁	氏至	B	LX	口丁	口丁	腋歹	卜歹	協
 口瓦	口工	氏刀	-三	□	"丁	三	儷淺	-戀	2	丘乙	仁三	口三	二三	口互	口三	口二	口二	斤茲歹	用慈目
 口。	山	Q>	"一	口!	?	2	獵	云	筏終	49	口丁	3	u	1	K刃	口丁	雁姦	口二	罹引
 戶可	口互	口互	豆	1	丁丁	口二	二．一	懸	磁	仁刃	口丁	3．"""	D	口丁	口三	口丁	肉蚤	口三	協
 厄乙	□	u	3	口二	口丁	3	灘	磯	二	斤丁	丁丁	口三	三	口丁	尺刃	口L	刁	茂慈蚤	關
 厄乙	口工	二三	囚至	己-	口丁	口三	茂懿	瀝至	厄二	作不	1	口三	一三	口豆	口丁	口丁	么	匝慈	緻
 匝	二三	匝	L_2]	[二	匕	I	3	絃培	斥咯	仁"	4	3	仁2	叮	7	曰	琢	T	協
 ̂．24	二一	一	匕	匹	2	2	饑	T	庶落	作三	口	卜到	口三	T	口三	口丁	佬要釘	T	嚼釘
 厄三	一"	一	一	一""	曰	曰	茂氈	叩籤	「丁	斤三	口丁	T	「3	4	U	口丁	?	喨歹	協訂
 仁6	4	一	匕	"．"一"	im	2	縐	口二	翻	斤瓦	口丁	可	尺叨	T	口丁	口丁	係歹	T	厄觀
 厄"	□1	三	3	矽	乍	T	T	彩器	兩羽	丐"	T	T	咫	T	『丁	T	瀝歹	T	磁
 28	4	一一	2	二巧	乙歹	T	磁，"	Tl	磯	而	m	r2l	T	兀少	T	「丁	罹歹	捏茲	三口
 29」	4	m	2	T	2	T	T	了歹	#碑．	丐歹	D	三	八	二。	刁	m	丁"	忑	丐屯
 30	一	一	一	一	三五	"一	憾。	"攻	一"	B行pq A行棍和B行?總和B行艘和^							丐了	二了	7五
 人行韶和							三歹	"天	丁司								\sn	石了	百或
 A行?掩和^							一	三	二二二口								T	7"	二『^
 							一	一	一	D行?加人行?榴和^							一	一"	二口

請將各分量表的分數總和轉記於第六頁並加以計算和繪成側面圖

第五戶

 聽覺障礙學生「社會一情緒」評量表

計分表

 學生．姓名請參考措溥手冊計分說明			評量日期"年．""""		一一一	
 懷	評丘者的評分	盆分蚊唱蔓^。""，一一@@	直互	評五者的評分	鴻匡	．分蚊CB行)一"

五

吏



計算和側面圖

g?&?:
^^^ Jat^7評豆兀成日期:年月日
 一""@@一‥

分量; 社會適應

超過5題未作答

本欄不必計算

分量表總分

 a．量表一的題數名3
一"

匕答?的題數之
一"

c^     a - b =        3^
" 一

 分量表分數，分量表總分? C

主

久4二

分量表二:自我形象

超過5題未作答

本欄不必計算

分量表總分

己量表二的題數三三

匕答?的題數-三
C^     a? b =

 二。

 分量表分墩:分量表總分? C =

夕

./o

分置表三:情緒適瞧

超過3題末作答

本欄不必計算

分量表總分

氏黛表三的題數三土

 h答?的題敏上

 ̂    a ? b^ /主

 分量表分數，分量表總分^c=     3、f夕

五

低於

平均數 平均蚊
高於
平均數

社會適應

自我形象

情緒適應

 「	□	「	□	二	卜	「	「	「	口	□
 □	L	□	二	一	「	「	「	L	□	山
 □	口	二	二	""一	「	「	「	「	「	叮
 L	口	二	二	一。	二	"一	二	二	「一	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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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分位數

 X表示不明確第六頁


